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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海商法》第274条规定，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 （三）民用航空关系 
参见物权、侵权的法律适用。 五、婚姻家庭 （一）婚姻 1.《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1条规定，
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
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结婚条件”即
结婚实质要件，如年龄、血缘等） 2.《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2条规定，结婚手续，符合婚姻
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结婚手续”即形式要件
，如我国的登记，有的国家采用宗教仪式等） 3.《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7条规定，诉讼离婚
，适用法院地法律。 （二）收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8条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
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关系的解
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 （三）监护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30条规定，监护，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
法律。 六、继承 （一）法定继承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1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
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二）遗嘱继承 《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2条规定，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
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第33条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
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第34条规定，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 （三）
无人继承财产归属 1.《民通意见》第191条规定，在我国境内死亡的外国人，遗留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如
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依照我国法律处理，两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2.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5条规定，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所在地法
律。 3.《继承法》第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
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第三节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 一、国际商事仲裁 （一）仲
裁协议 1.概念 双方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解决的一种协议
。 2.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认定 （1）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 《仲裁法》第1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仲裁协议无效： ①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 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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